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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药科大学“双一流”建设实施方案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为统筹推进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，加强建设项目管

理，保证建设项目有序运行，依据《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

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》（国发〔2015〕64 号）和《统筹推进世

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（暂行）》（教研〔2017〕

2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《中国药科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设

方案》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第二条 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项目分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、

师资队伍建设、提升自主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、文化传承创新、

国际交流合作五大类。 

第三条 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在校党委领导下，由校“双一

流”建设暨学科建设领导小组组织实施。领导小组下设“双一流”

建设办公室（挂靠研究生院），办公室作为日常管理机构，负责

组织项目立项、建设、中期检查、验收等具体事宜。 

第二章  立项管理 

第四条 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项目的立项范围为学校“双一

流”建设的主要建设领域。 

第五条 “双一流”建设办公室统筹协调各领域项目立项和

建设工作；教务处和研究生院具体负责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相关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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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立项、评审；人事处具体负责师资队伍建设相关项目的立项、

评审；科技处具体负责提升自主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相关项目的

立项、评审；中药学院和校团委具体负责文化传承创新相关项目

的立项、评审；国际交流合作处具体负责国际交流合作相关项目

的立项、评审。 

第六条 “双一流”建设经费资助坚持以绩效为杠杆，建立

激励约束机制，鼓励公平竞争，强化目标管理，突出建设实效。

根据具体建设项目不同，采取如下资助形式：（1）统筹建设：

如公共实验平台建设；（2）引导资助：招标择优、定向委托；

（3）基于绩效评估的延续资助；（4）后资助：如已取得新药临

床批件、新药证书，PCT 授权专利、重大成果转化等。 

第七条 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项目立项程序包括自主（委托）

申报、专家评议、审核批准三个环节。申请者按要求填写《中国

药科大学“双一流”建设项目申报书》，申报材料报各领域分管

职能部门和“双一流”建设办公室审批。 

第八条 专家组由校外专家小组和校内专家小组组成，每个

小组一般为 9-11 人，校外专家小组由相关学科领域的国内知名

专家组成，校内专家小组由校学术/学位委员会委员组成。对于

列入主要建设领域的申请项目，获得 2/3 及以上专家同意后，拟

予以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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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基于专家组评审结果，校“双一流”建设办公室审

定“双一流”拟立项建设项目，报校“双一流”建设领导小组批

准。 

第三章  过程管理 

第十条 “双一流”建设办公室会同相关职能部门根据当年

学校经费预算及建设项目总体计划，按年度下达年度经费分配方

案。项目负责人根据年度建设资金投入额度编制《中国药科大学

“双一流”建设年度任务书》，并将年度任务书报送“双一流”

建设办公室。 

第十一条 “双一流”建设办公室会同相关职能部门组织专

家对各项目《中国药科大学“双一流”建设年度任务书》及仪器

设备购置计划书进行审查。按照专家意见对任务书和仪器设备购

置计划进行修改完善。 

第十二条 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项目严格按审批后的计划执

行。执行过程中，项目负责人不得随意变更计划。因特殊原因需

要变更，须先提交申请报告和论证材料，经“双一流”建设办公

室审查（重大变更需经校“双一流”建设领导小组批准）后方可

变更。 

第十三条 学校对各立项建设项目进行实时督查和中期检查，

对于未达到进度目标的项目亮黄牌，并要求项目负责人提交整改

方案，按检查结果对项目类别进行动态调整，对无正当理由未完

成建设计划的，经校“双一流”建设领导小组审议，撤销对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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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的资助，并按照建设需要适当增补新的建设项目。建设期满，

由“双一流”建设办公室会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组织专家对建设

项目进行验收和效益评估。根据需要，学校可在建设过程中或建

设期满时，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对建设项目开展专项评估。 

第十四条 “双一流”建设办公室会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对

建设项目进行过程管理，过程管理中涉及多部门、多单位的交叉

工作，由校“双一流”建设领导小组负责协调。 

第四章  专项资金管理 

第十五条 设立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专用资金项目，将国家

专项投入、江苏省配套投入和学校自筹资金进行统筹安排。 

第十六条 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专项经费实行项目负责制，

主要用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、师资队伍建设、提升自主创新和社

会服务能力、文化传承创新、国际交流合作等五类项目建设支出。

专项经费的使用和管理，具体参照《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

（学科）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科教〔2017〕

126号）和《中国药科大学纵向科研经费管理办法》（药大财〔2016〕

369 号）等相关财务文件要求。 

第十七条 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专项经费支出严格按照《中

国药科大学“双一流”建设年度任务书》执行。经费审批按学校

财务管理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五章  附 则 

第十八条 对私自变更计划，挪用、占用项目资金者，除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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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经费外，将追究项目负责人的责任。对玩忽职守、不负责任，

致使建设项目不能如期完成或造成损失者，将追究项目负责人的

责任。 

第十九条 本方案由“双一流”建设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条 本方案未涉事宜按学校相关办法执行。 

第二十一条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  中国药科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4 月 2 日印发 


